
统一做“校鞋”
到底是谁的主意？

米酒的酒气熏染不出真正的和谐

执法之名
遮不住违法之丑评论

时事
乱炖

10 月 27 日中

午，网友矶狂在微

博里喊话：鹿城城

管与执法局快出

来，你们的车在振

瓯 路 口 被 贴 单

了。微博还附有

一张照片，看得出

浙CAG670车是一

辆城管执法车，当

时车子就停在人

行道上。（10月29

日《钱江晚报》）

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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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务 接 待 对

经济条件较差的

乡镇来说，是笔不

小的负担，广东南

雄市百顺镇为了

节约公务接待成

本，在今年的公务

接待中，用自酿米

酒代替了市面上

购买酒水。百顺

镇虽偏僻，但每年

接待压力不小，有

时一天要接待好

几拨客人，最多一

天 接 待 五 六 拨 ，

“平均一个月要喝

掉100斤酒。”

（10 月 29 日

《南方农村报》）

非常
道

自酿米酒既接待好了领导，又为地方财政节省

了成本，看似是两全其美的事情，毕竟调查显示，目

前公务接待问题严重，主要有两大问题：奢侈浪费和

互相攀比。用米酒替换高档白酒无疑节省了经费，

不过细细分析，却有几点疑问。

首先，为什么来镇上喝酒的领导不嫌米酒的档

次低？毕竟公务接待用酒消耗已经夸张到喝掉一个

西湖的程度。茅台高管刘自力也牛气冲天地宣称公

务用酒不喝茅台喝什么。曾经沧海难为水，喝惯了

高档白酒的某些领导为何青睐自酿的米酒？难道是

级别不够，只能借米酒浇心中之块垒？

表面好酒的领导们有多少真正得了“酒馋症”？

说起酒，一些领导第一反应是皱眉头，第二反应是护

住肝部，第三步甚至开始逃离这个“公务”中必要的

环节。为了逃离饭局，有人定时关掉手机，有人换掉

家里的电话号码，有的时候躲到父母家里，偶尔还会

假装一下身在外地。而米酒相对于白酒终究不是那

么伤身，一窝蜂地喝米酒或许基于此种考虑。毕竟

喝酒只是交际，不是为了喝酒而喝酒。

其次，米酒也罢，茅台也好，所花费的都是纳税

人的税款，一针一线当思来之不易。官员一窝蜂地

到一个镇上喝米酒，怕是另有其他玄妙之处，答案在

于镇一级机关往往成为“晒三公”的盲区。

米酒再廉价也要问出处和去处，镇政府再不起

眼，也当晒三公。镇政府不能因为“山高皇帝远”而

成为某些人的“自留地”。预算公开改革不是技术问

题，而是政治决心问题，是敢不敢公开的问题，更是

愿不愿公开的问题。自酿米酒的行为表面上值得夸

奖，毕竟一方面能保持官员的部分清醒，不至于烂醉

如泥；另一方面大大地节省了经费开支。但有必要

指出的是，不能因为米酒的酒气熏染出表面的和谐，

就忘记了对镇政府晒三公的理性要求。当每一个官

员能将工作和酒局区分开来时，才是公众额手称庆

的时候。

舒锐

诸多城管执法车被曝违法，究竟是什么给了执

法人员违法的勇气呢？首先，这些执法人员“公私意

识”太过于泾渭分明。如牌照为浙 CAR623 执法车

在鹿城区人民东路乱停车，鹿城城管与执法局的相

关人员表示，这辆车主要负责人民路一带的市容管

理。诚然，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时，需要随时停下来

对违法现象进行处理。可是，当前方道路不方便停

车时，执法人员本可以先将车停在合适的地方，再步

行执法。《温州市区机动车停放管理暂行办法》也规

定着：城管执法车等执行任务的车辆免收机动车停

放服务费。

合法停车并不会给执法人员增加任何经济上的

执法成本，唯一的成本就是执法人员得“浪费”私

力，下来走两步；还有步行执法可能也让这些执法人

员觉得少了几分开车执法的官老爷“派头”。

其次，一些城管执法人员觉得自己和交管部门

本是“同根生”，交管部门平时就对自己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即使“不幸”被贴了条，只要拿着单位证明前往

交管部门说清原委，把事情“铲了”就行，同为公门中

人，交管部门又怎么会“相煎何太急”呢？自然会“酌

情处理”。最后，即使交管部门“六亲不认”，秉公执

法，别忘了咱执行的公务，不论违章多少次，都有单位

公款兜底，最多也只是被“批评教育”而已。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办的是公事，开公车是

理所应当，何苦浪费我的私力呢？交管部门不会

追究我，就算追究也是公款买单，我何必遵纪守

法呢？”这种思想怎么能不在执法队伍中滋生并

蔓延呢？

瞿方业

近日，有多位海南网友发帖反映其所在

学校强制要求统一定制名为“爱格乐”牌子

的鞋，而且学校价格高于网购价格。海南省

教育厅对此回应，将从 29 日着手对所涉学

校与老师进行查处，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10月29日中国网）

去年，海南省教育厅下发文件规定，要

求统一校服，引起舆论哗然。现在海南的学

校又向学生推销“校鞋”，虽然这一次教育行

政部门表态要对校鞋一事严查，但统一校服

和推销校鞋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海南，的

确值得人们思考。据报道，校鞋事件并非第

一次在海南发生，早在2010年，三亚市第一

小学因强制该学校学生统一定制“爱格乐”

牌的鞋子，不买不准进学校而遭媒体曝光。

时隔两年，“爱格乐”校鞋又重出江湖。

不过，媒体曝光了海南统一校服和推广

校鞋的事，并不意味着这种事只发生在海

南，其他地方就没有。只要到国内任何一个

城市看一看，放学时间都少不了穿着统一运

动服的学生，这些统一的运动服大都是校

服，不同款式意味着不同的学校，而这些校

服的背后，少不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

“心血”。

国家在前几年为了整治中小学乱收费

行为，出台政策规定，禁止学校向学生强制

订购、订做校服，而且明确将订购、订做校服

行为和学校向学生收取补课费等一样，列入

教育乱收费的范畴。这就是说，学校组织制

作校服本身就是教育乱收费，是一种违规行

为。但现在，有几所学校没有校服？这说明

违规制作校服的行为一直存在，而对于这种

违规行为，监管部门大都视若无睹，有时候

还是参与者呢。如果有人追究起来，学校和

相关部门都会以没有强迫学生购买为由进

行辩解。但是，稍明事理的人都会明白，只

要学校“提示”学生购买的东西，学生哪个敢

不“自愿”购买？哪个家长敢违背学校和老

师的意愿？虽然不买校服不会产生直接的

严重后果，但对学生产生负面影响却是完全

可能的，没有哪个家长敢拿孩子的未来冒

险。

应当看到，学校利用学生谋利的现象是

一直存在的，什么收补课费、洗碗费、热水

费、营养费之类，但还有一些相对隐蔽的乱

收费行为，比如组织学生订报刊杂志，购买

老师指定的教辅材料，听学校指定的营业性

教育机构的课程，统一订制校讯通之类，这

些现象存在多年，如果其中没有利益，学校

和教育行政部门会一直这么热心吗？

“作为一名干部，却对手无缚鸡之力的老清洁工

大打出手，太不应该了！"

10月12日，河南邓州市57岁的环卫工彭付振因

劝阻乱倒垃圾被人殴打，造成身体多处软组织受伤，

并导致疝气嵌顿手术。事后得知，打人者是邓州市

卫生局一名官员。

“交警查酒驾，必要时可通过破拆车窗等方式，

强制驾驶人下车接受检测。”

近日，由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起草，综

合众多业内意见提出酒驾查处的方案，已送交公安

部、最高法研究。专家表示。

钱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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